
说法 2021年1月26日 星期二维权08 责任编辑：黄瑜 组版编辑：王斌 校对：张苑

地址：广州市东园横路5号 编辑部：83865299 广告部：86153004 发行部：83882464 邮编：510110 订阅价：0.92元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承印 新闻记者证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案例四 500万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
●购车用于家庭 车贷属共同债务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不属于共同债务

小夏与小全于2008年登记结婚。

2017年12月，小夏向银行抵押贷款10

万元用于购车，之后未能按照约定还

款，银行遂诉至法院，要求小夏和小全

夫妻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小夏与小全

经法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银行提供了小

夏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示的结婚证复

印件，而小夏、小全没有到庭应诉也没

有提供证据，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

涉案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且购置汽车用于日常出行属于家庭生

活的正常开支范围，在小夏、小全没有

提供相反证据情况下，该债务应当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法官说法：

是否为日常生活支出需综合判断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债务是否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需根据举债目的以及支出的必要性和

适当性进行综合判断。为维持家庭的

日常必要消费，且与债务人的家庭生

活水准相适应的债务，可认定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另外，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诉讼，放弃诉讼

权利，将可能承担败诉的后果。

同样借款数百万用于生

产经营，为何A案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B案却没有认定？

夫妻一方没有在借款合同上

签字，是否就完全不能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的

债务，另一方在何等条件下需

要共同偿还？夫妻共同债务

的认定是现实生活中备受关

注的问题，广州中院日前公布

案例，详解夫妻共同债务。

小林与小彭是夫妻。2016 年 6

月至 12 月期间，冯某出借 50 万元给

小林，其中，有 5 万元借款划至小彭

的支付宝账户并备注“借出五万”。

而后夫妻二人共还款合计 6 万元，

其 中 5 万 元 是 通 过 小 彭 的 账 户 转

账。2018 年 7 月，小彭通过微信向

冯某表示会和小林商量并尽快还

款。之后，冯某起诉主张小林、小彭

共同偿还借款。小彭说自己对借款

不知情也没有使用借款，所以不同

意还钱。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小彭未在

借款合同上签字，但其支付宝账户收

取的 5 万元清楚备注为借款，而且小

彭曾参与还款，也曾通过微信承诺还

款。冯某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小彭

对借款知情，涉案债务是基于夫妻二

人共同意思表示，该债务应当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

法官说法：

夫妻一方事后可对共同债务进行确认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形

式包括夫妻双方在借款合同、借据等债权

凭证上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通过

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形式对夫妻共同

债务进行确认。债权人应当对债务是基

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承担举证责任。

包工头小李长期挂靠甲公司承接

建设工程。某日，小李向甲公司借款

200万元，并书面承诺借款用于解决工

人工资和施工材料，随后甲公司将借

款支付至小李指定的第三方供应商，

但此后小李未依约还款。甲公司向法

院起诉，认为小李的妻子小冯作为家

庭成员分享了借款及工程项目产生的

利益，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要

求小李和小冯夫妻共同偿还借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借款金额 200

万元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借

款承诺书载明用途为工程建设，而且

甲公司直接将借款向小李指定的供

应商支付，故涉案债务并非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或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同时小冯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在甲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小冯与

小李有共同经营行为、涉案债务基于

小冯与小李共同意思表示而产生的

情况下，该债务应认定为小李的个人

债务。

法官说法：

可要求实行“共债共签”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

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

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

示的除外。前述规定旨在平衡保护债权

人和未举债夫妻一方的利益。债权人在

与夫妻双方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时可要求

实行“共债共签”，充分保障自身权益。

小尹向某甲借款500万元，未能按

期还款。某甲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尹

及其妻子小李共同偿还借款。现有的

证据证实，小尹向某甲借款系用于其

经营的一间家具厂的日常业务，小李

实际参与了家具厂的经营行为，并分

享经营收益，夫妻两人在此期间还购

置了多套房产及车辆。相关微信聊天

记录和通话录音证明，小李对借款知

情并曾经表示过愿意用夫妻共同财产

偿还债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借款金额500万

元显然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某

甲要求小李和小尹共同偿还债务，应

当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

同意思表示。本案证据足以证明该债

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小李对

此债务也知情，涉案债务应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

法官说法：

是否属共同生产经营需综合认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因

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

同债务。债权人应当对债务用于夫妻

共同生产经营承担举证责任。

现实中，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产经营的情形较为复杂，主要包括

债务为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或投

资所负，或者债务为夫妻一方从事

生产经营或投资所负，但夫妻双方

共享收益，以及其他可以认定债务

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形。判

断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属于夫妻共同

生产经营，需要根据经营活动的性

质以及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

等综合认定。

（魏丽娜 谢君源）

《民法典》法条链接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

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

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

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

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

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

思表示的除外。

案例三 购车用于家庭日常出行 车贷属共同债务

案例二 借200万用于公司经营 不属共同债务

案例一 没签字但参与还款 视为共同债务


